青岛农业大学学生社会实践项目申报暂行规定

各团总支、学生会、研究生会：

为保证我校社会实践项目化、责任化、规范化，使其真正成为学生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有效活动载体，保证社会实践的质量和水平，校团委决定统一实行社会实践项目申报、审批和验收，特制定《青岛农业大学学生社会实践项目申报暂行规定》，请各学院团总支、学生会按照规定要求进行落实，真正把我校社会实践工作落实到实处，其具体规定如下：

一、项目申报条件

１、组队资格。凡取得我校正式学籍的本、专科生和研究生均有权申报。

２、小分队成员要求。小分队队长必须是学生干部，参加过社会实践活动，有社会实践经验，对该地自然状况、人文状况非常熟悉。队员组成尽可能考虑多年级、跨专业组合。

３、实践地要求。实践地必须愿意且能够接待我校社会实践小分队，并尽可能提供简单住宿条件，原则上要求专业实践地是我校社会实践基地，其它实践项目也必须有充分的准备条件。

４、实践内容要求。实践内容应当较为明确，如政策宣讲、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及其他类型。

二、项目申报程序

１、各团总支在每年寒假、暑假前一个月在团委网站下载《青岛农业大学学生社会实践项目申报书》集中组织学生申报。

２、需要跨年度的项目应该以一年为周期分段进行规划，并分段进行申报。

三、项目审批

１、学生社会实践项目审批分为重点项目审批和一般项目审批。

２、项目申报书上报至团总支后，各团总支社会实践领导小组首先组织项目答辩和论证，最后填写初审意见。

３、初审通过的项目应在社会实践项目正式实施前三个周集中送交至学校社会实践领导小组进行复审，确定重点项目团队或一般项目团队。

４、一般情况下，在上交申报书后第二周团委网站公布被批准的项目。

四、项目验收

１、所有经过审批的社会实践项目必须在社会实践结束后进行项目验收。

２、进行项目验收时首先要递交社会实践总结报告，并以详实的数据、丰富的活动图片和实践中被新闻媒体采用的新闻等作为报告支撑材料。

３、重点项目在项目进行时，由社会实践领导小组进行不定期抽查。

４、根据项目评分结果，每年将评出若干个社会实践优秀项目，并推荐参加全省及全国先进集体评选，团队如获国家级表彰，每支团队奖励1000元；社会实践先进个人也将在优秀团队中产生，其成绩直接记入大学生素质拓展证书中；验收结果直接与该单位年度评估挂钩。

五、经费来源

广泛争取社会力量支持，各单位尽量保证重点团队资金投入，力争将我校社会实践工作开展的更加广泛和深入。
                          共青团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
                                二〇〇七年六月十三日
